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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给项目 57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专门机构的会议

秘书长的报告

1.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根据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

会议在其第一届会议报告 (A/C ONF. 90/12) 所载的建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通过了第 33/161号决议，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期间

在维也纳召开为期两周、必要时为期三周的全权代表会议，以便最后拟订并通过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作为专门机构的章程。

2. 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第二届会议于三月十

九日至四月八日在维也纳召开，并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决定，

为了完成会议工作，会议有延至第三周的必要。 会议审议经过载于会议在四月八

日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最后文件>>( A/C ONF. 90/20) 。正如《最后文件》

第十一段所反映，会议通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章程~ ( A/CONF. 90/19) , 

并于四月八日在维也纳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开放签字，至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止，然后转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字，至章程开始生效之日为止。

赞 A/34/5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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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下面三项决议:3. 

关于工发组织成员的第 1 号决议;(a) 

关于工发组织观察员的第 2 号决议;
b 

关于工发组织的某些财物改排的第 3 号决议。(c) 

这三项决议的案文附于会议的《最后文件》。

最后，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又决定建议大会通过关于过渡性安排的决议草

案，其案文附于会议的《最后文件》并转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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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提请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专门机构的过渡性安排

联合国大会，

忆及它已赞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二次大会 a 关于将该组织改为联合国专门

机构的建议b ，

赞同地注意到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于一九七九

年四月七日通过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幸程，。

希望从按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 2152(XXI)号决议设立的现有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顺利过渡到拟议设立的名称相同的专门机构，并帮助这个新机构于章

程生效后尽快展开工作，

1 .强烈建议各国签署和批准 接受或赞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幸程，并同意

使章程迅速生效，以便新机构得以早日成立;

2. 决定第2152(XX工)号决议所设立的工业发展理事会于新机构的工业发展

理事会的成员选出后，即予撤销;并授权新的理事会自该日起至下面第 6 段历现定

的日期止，执行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理事会在该组织范国内所担任的

职能J

3. 迭主于新机构的总干事按照新机构章程就任之日，终止现有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执行主任的任期，并授权总干事自该日起至下面第 6 段所规定的日期止，执

行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在该组织范围内所担任的职责;

la A/IOl12 ，第四幸第 69 段。

b 第 3362(8一 VI 工)号决议，第四节第 9 段

GA/OO NF。 9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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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敦促新机构对联合国派在现有联合型工业发展组织服务的工作人员，一律

予以任用，并应维持他们的既得权利和合同所订地位;

5. 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按照养恤基金条例第二条，安排新机

构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同新机构议定的日期加入养恤基金，以便新

机构的工作人员能自任职之日起即参加养恤基金;

6. 决定在新机构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日历年最后一日终结时结束现有的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并相应地削减预算中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经费的各款;

7. 授权秘书长在概算中列入必要的经费，无作新机构从草程开始生效之日起

至新机构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日历年结束期间的费用;

8. j量仅秘书长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协商，在新机构从其成员收到充

足的会费或垫款前，供给新机构一笔不超过拨给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结束前最

后一个日历年经费半数的贷款，作为新机构召开第一次大会后的下一日历年的初期

业务经费，并采取必要的预算措施;

9. 授权秘书长按照他商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与新机构总干事议定

的办法，将现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用的联合国资产移交新机构;

10. 授权秘书长将联合国工业发展基金的资产移交新机构，但新机构须同;意在

使用这些资产时遵守联合国对这些资产捐赠国所作的任何承诺;

11.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合作出安排，与新机构谈判签订一项协定，使它按照联合国

《宪章》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成为一个专门机构，并为暂时执行此项协

定作出适当的安排;此项协定须经联合国大会核准。



附件二

联合国关于建立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间机构的

会议资料来沉

第一届会议

(纽约)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至二月十一日

出席会议的国家 A/C ONF. 90/12 , 

和其他实体名单 第 3 至 8 段

与会者、观察员和 A/CONF. 90/工 NF. 4/ 

秘书处名单 Rev. 1 和 Corr. 1 

主席团成员和 A/CONF. 90/12, 

委员会 第 9 和 1 0 段

A/CONF.90/20, 

第 8 和 9 段

文件 A/CONF. 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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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维也纳)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

至四月八日

A/C ONF. 90/20, 

第 6 和 7 段

A/CONF. 90/ 

INF. 5/R 'e V • 2 

A/CONF. 90/20 , 
第 8 和 9 段

A/CONF.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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